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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猝死保险（2022 版）条款

注册号：C00001432322022060930613

第一条 本附加险附加于各类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依主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保

险人审核同意而订立。本附加险合同作为主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

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

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

第二条 被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猝死的，保险人按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保

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主险合同或本附加险合同仅可索赔一项。本主险合同或本附加险合

同赔付后，本合同中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未成年被保险人的各保险合同约定的死亡给付保险金额总和需符合 《关于父母为其未成

年子女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人身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5〕90号）的

规定。

“猝死”指突然发生急性疾病或症状，且因此突发疾病或症状直接、单独导致被保险人

在发病后 24 小时内身故。“猝死”包含各类直接致死原因无法确定的情况。

第三条 因下列原因之一，直接或间接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不负任何给付保险

金责任：

一、主险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但涉及本保险合同所指的猝死责任除外），

也适用于本附加险合同；

二、被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生效日之前罹患的已知或应该知道的有关疾病或症状，或

已知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复发、合并症及并发症；

三、被保险人罹患特定传染病、职业病、地方病、心理疾病；

四、被保险人患有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者染色体异常（以世界卫生组织颁

布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为准）。

第四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除提交主险合同约定的各项证明和

材料外，还应提交二级以上（含二级）或者保险人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死

亡证明。

第五条 释义

除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特定传染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法定传染病甲类和乙类发生暴发流行

疫情的情况，相关法律发生调整，则本定义作相应调整。

职业病：在生产环境或劳动过程中，一种或几种对健康有害的因素引起的疾病。职业病

范围以国家正式颁布的种类为准。

地方病：在一定地区或人群中发生的疾病。新病例来自本地。与地方的地质、地貌、水

土、气候等因素密切相关，并在条件类似的地区蔓延流行。以当地地方病防治机构的公布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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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性疾病：指生殖细胞或受精卵的遗传物质（染色体和基因）发生突变（或畸变）所

引起的疾病，通常具有由亲代传至后代的垂直传递的特征。

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指被保险人出生时就具有的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

（ICD-10）确定。


